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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

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或“发行人”）对外公

布的《宝胜股份：201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

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

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

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2 年 12 月 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34 号”文核准，宝胜科技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或“发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 60,000

万元公司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二、债券名称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12 宝科创”，代码为“122226.SH”。 

四、发行主体 

12 宝科创的发行主体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规模：人民币 60,000 万元。 

2、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3、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 5.48%，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

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4、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

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1 个基点

为 0.01%。发行人将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申报，

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次债

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

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的 5 个交

易日内，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

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

定。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第 3 年期利息和本金在 2016 年 3 月 6 日一起支付。 

7、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8、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 2013 年 3 月 6 日。 

9、起息日：本期债券自 2013 年 3 月 6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3 月

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利息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

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1、付息日：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为上一个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下

同） 



12、兑付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3、兑付日：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6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15、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16、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价展

望稳定,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7、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六、本次债券的回售情况 

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7 日关于“12 宝科创”公司债券回售

结果的公告，“12 宝科创”公司债券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0 手，回售金额为 0 元。本次

回售实施完毕后，“12 宝科创”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仍为 6 亿元。 

 



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是 2000 年 6 月经江

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0）148 号"关于同意设立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由宝胜集团有限公司等 5 位发起人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 7,500.00 万元人民币，并于

2004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宝胜股份"，股票代码：

"600973"，经发行股份增资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到人民币 12,000.00 万元，每股面值

人民币 1 元，计 12,000.00 万股。 

2005 年 7 月 25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的股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总数不变，

计 12,000.00 万股，其中宝胜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391.75 万股，占股本总额 44.931%，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有 533.25 万股，占股本总额 4.444%、社会公众持有

6,075.00 万股，占股本总额 50.625%。同年，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资

本公积转增资本，每 10 股转增资本 3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由原来的 12,000 万股变为

15,600 万股。 

2011 年 2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11 号文批复核准，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向社会非公开发行 4,715.43 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

发行价人民币 18.05 元，其中宝胜集团认购 236 万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203,154,300 股。 

2012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从而使

实收资本增加 10,157.715 万股，总股本变为 304,731,450 股。 

2013 年 6 月，根据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

股本 304,731,450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 106,656,007 元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3.5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106,656,007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411,387,457 股。 

2015 年 7 月，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181 名激励对象的 298.35 万份股票

期权予以行权，行权后股本变为 414,370,957 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414,370,957 股，公司注册资本为

414,370,957 元。 

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开发、制造、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开发，网络

传输系统、超导系统开发与应用，光电源器件设计、装配、中试、测试、光纤、电讯、

电力传输线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

的成套供应。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镇苏中路 1 号，总部办公地：江苏省宝应

县安宜镇苏中路 1 号。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宝胜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2015 年，国际经济复苏进一步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公司所在的电线电缆

行业面临机遇和挑战。行业方面，仍然存在中低端竞争加剧、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及创新

能力不足的问题。市场方面，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线缆产品仍保持较高的市场

需求。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公司全体员工团结拼搏，克服了宏观经济复杂严

峻、市场萎缩、原材料价格波动等不利影响，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年度确定的经营指标，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业绩指标较 2014 年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298,843.02 万元，同

比增长 6.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050.11 万元，同比增长 24.73%。2015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流动资产 6,712,336,737.83 6,587,971,384.91 1.89% 

总资产  8,849,165,515.78 8,570,705,035.83 3.25% 

总负债  6,547,126,706.70 6,433,704,425.71 1.76% 

所有者权益 2,302,038,809.08 2,137,000,610.12 7.7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2,988,430,155.11 12,162,376,384.85 6.79% 

营业利润 194,272,312.83 156,340,126.16 24.26% 

利润总额 199,512,110.16 159,643,995.94 24.97% 

净利润  166,582,935.55 129,371,135.21 28.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60,501,087.38 128,674,351.66 24.7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71,529.90 75,526,040.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442,653.01 -210,648,044.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254,741.97 161,959,628.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27,584.66 32,886,544.57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募集资金情况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734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

币 6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2013 年 3 月 5 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确定为 5.48%；公司

于 2013 年 3 月 6 日按上述票面利率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于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59,260.00 万元已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

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6 日。发行人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出具了编号信会师苏报字[2013]第

40049 号、信会师苏报字【2013】第 40050 号。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募集的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拟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次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6 日，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6 日完成公司债券第

三次付息事宜。 

 



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及时进行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券的跟

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二、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及可能影响履行保证责任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

处罚等重大事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宝胜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未发生可能影响履行保证责任的重大诉讼、

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三、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未涉及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相关当事人 

2015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本页无正文，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5 年度）》之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10 日 


